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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民通字〔2022〕99号

六 枝 特 区 民 政 局
六 枝 特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六 枝 特 区 财 政 局
六 枝 特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六枝特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六 枝 特 区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
六 枝 特 区 交 通 运 输 局
六 枝 特 区 卫 生 健 康 局
六枝特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六 枝 特 区 司 法 局
国家税务总局六枝特区税务局
六 枝 特 区 教 育 局
六 枝 特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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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区民政局 特区发展和改革局 特区财政局
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特区司法局 特区税务
局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特区卫生健康局
特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特区教育局

特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特区交通运输局 特区文体广电旅游局
关于印发《六枝特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》

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特区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

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司法局、税务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卫生健

康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局、文体广电旅游局、交通运输局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进基本养

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《贵州

省养老服务条例》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等 8部门《关于发布<贵

州省基本养老服务清单>的通知》（黔民发〔2021〕18号）以及

市级 14 家部门《关于发布<贵州省基本养老服务清单>的通知》

（六盘水民发〔2022〕2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现有政策规

定和工作实际，我们制定了《六枝特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》，现

予发布，并就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提出如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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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衔接

在落实本级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过程中，要注重衔接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

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

准（2021 年版）》和《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贵州省老年人权

益保障条例》《贵州省老年人优待办法》《六盘水市老年人优待办

法》等各级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确保内容无缺项、人群全覆盖、标

准不攀高、财力有保障、服务可持续。对国家、省、市有统一标

准的基本养老服务项目，要认真抓好落实，对暂无国家、省、市

统一标准的项目，要按照国家和省及市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地实

际情况明确本地区标准。

二、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落地落实

各单位在落实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过程中，要不断加强自查和

调研，及时发现清单落实中存在的困难问题，要把落实基本养老

服务清单与推进养老服务事业、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结合起来，

注重总结落实清单的经验做法，选树一批落实清单的典型，对落

实清单确有困难的，要及时报告特区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。

三、适时及时更新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服务内容及标准。

今后，国家、省、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服务内容及标准等

发生变动，特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也要及时更新调整并向社会发

布，便于广大群众知悉知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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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六枝特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

特区发展和改革局 特区财政局 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特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特区文体广电旅游局

特区交通运输局 特区卫生健康局 特区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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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特区司法局 特区税务局

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特区民政局

2022年 8月 5日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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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枝特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8月 5 日印发

共印 35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30份


